反高師大威權 終結言論戒嚴令

【敬請加入連署，捍衛學生權益！】

高師戒嚴BLOG：http://123.204.189.124/martial_law_of_nknu/

連署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nknu2010sup/

高師大於今年6月18日召開校務會議，通過在《學生獎懲規則》中增

訂「未經學校同意，而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者，應記

予大過處分」的規定。未來高師大的學生，如果擅自以學校名義參與

集會遊行，會被記大過處分；老師對外發言及連署，也得先簽報校方

同意。實在很難想像，在台灣解嚴已經20餘年的今天，竟然還有大學

如此箝制師生的基本權利。

高師大校方之所以限制學生基本權利，主要是擔心學生影響所謂的「

校譽」；殊不知，比起學生發起的遊行，校長戴嘉南在校務會議上種

種言論，諸如「舉凡學生會、學生代表大會、系學會及高師大任何系

所，皆不得以高師大的名義如『高師大某單位』、『高師大某身分』

從事對外活動，包含連署聲援、遊行等」，甚至「老師對外發言也需

要送公文簽准…」，更起了讓高師大的反動形象迅速深入人心的關鍵

作用。

大學自治不是校園戒嚴的護身符。集會遊行本來就是受憲法保障的人

民基本權利，學校所有章則都不應牴觸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當集

會遊行法屢屢被進步社團批評為違憲惡法時，高師大校方竟然想出在

《學生獎懲規則》中嚇阻學生集會遊行的招數，嚴重悖離社會進步價

值。然而，追求 真理、批判精神、關心公共事務，不僅是大學的重要

精神，更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內涵。高師大校方不僅無力順勢引導學生

參與討論，甚至反過來以由上而下的威權管制進一步扼殺校園民主，

實在是對大學自治與校園民主的褻瀆。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

（1）請高師大戴嘉南校長主動聲明「未經學校同意，利用學校名義

從事請願、集會、遊行活動者」此條文因違法無效。請高師大學務處

於學務會議時主動提案刪除條文。

（2）教育部應發函明文規定，大學自治不得侵犯學生人權。各大專

院校運用行政權和制定相關規章和條例時，如限制或變更學生權益，

需經與學生集體協商，否則無效。

（3）為確保學生發表言論、發行刊物、舉辦集會遊行等基本權利不

受校規侵犯，要求修訂大學法第三十二條條文，增訂第二項「學則及

獎懲規定中牽涉限制學生人權之規範，教育部應設立學生人權保障委

員會，依據法律對基本人權保障之規範，對該內容進行適當性與合法

性監督。」，及第三項「學生得針對不當之學則及獎懲規定，向該委

員會提出申訴，請求審查該規範之適當性與合法性」。

（4）教育部應自行建構或採納學生相關訴求為「學生權利評鑑指標

」，作為對於各大專院校的經費補助條件。要求高師大校長戴嘉南收

回成命，並呼籲教育部介入以保障學生權益。

教育解嚴記者會新聞稿

要求校園解嚴，多所大學學生籲修大學法保障學生在校人權

    日前，高師大校務會議通過在《學生獎懲規則》中增訂「未經學校同意，而利用學校 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者」應記予大過處分應記予大過處分的規定，引生師反彈。

高師大學生認為，校方至今立場堅定，今日高師大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聯合了台師大學生會、高雄大學蚵仔寮集思社、中山大學學生權益促進聯盟、成功大學零貳社、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會、台灣大學學生會、台師大人文社、高雄醫學大學學生會等學生團體，與全國教師會、人本教育基金會、Bravo！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等團體，在高師大校門口召開聯合記者會提出四大訴求：

    一、請高師大戴嘉南校長主動聲明「未經學校同意，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活動者」此條文因違法無效。請高師大學務處於學務會議時主動提案刪除條文。

    二、教育部應發函明文規定，大學自治不得侵犯學生人權。各大專院校運用行政權和制定相關規章和條例時，如限制或變更學生權益，需經與學生集體協商，否則無效。

    三、為確保學生發表言論、發行刊物、舉辦集會遊行等基本權利不受校規侵犯，要求修訂大學法第三十二條條文，增訂第二項「學則及獎懲規定中牽涉限制學生人權之規範，教育部應設立學生人權保障委員會，依據法律對基本人權保障之規範，對該內容進行適當性與合法性監督。」，及第三項「學生得針對不當之學則及獎懲規定，向該委員會提出申訴，請求審查該規範之適當性與合法性。」

    四、教育部應自行建構或採納學生相關訴求為「學生權利評鑑指標」，作為對於各大專院校的經費補助條件。要求高師大校長戴嘉南收回成命，並呼籲教育部介入以保障學生權益。

    第八屆學生代表大會主席董泓志表示，在校規中增設限制集會遊行的條款，即是一種對公民社會的挑釁，對投入社會運動的師生貼予負面標籤。高師大校方雖日前遭受輿論的質疑，但立場堅定，未有展現出修法或刪除條文的善意，也堅持不將學生代表在校務會議上的發言列入會議記錄。對於校園中各種違法、侵權、蠻橫的現象，往往無人在管、無法可管。大學自治非旦沒有拓展學生自治的空間，反而成為學校宰制和規訓學生的工具。因此與各大專院校學生團體提出四大訴求，要求教育積極介入各校違法侵權問題，落實對學生校內人權之保障。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所研究生陳逸婷認為，學生以成年人身分付學費來學校接受教育，應被視為消費者，而並非「受統治者」，因此，自由發言權應是學生最基本的保障，學生不是乖巧的無嘴貓。

    高雄大學第九屆學生代理議長江昱欣認為，雖然他不是高師大的學生，但若就此事不為反對，各校若群起效尤，後果將慘不忍睹。他表示「在期末考前夕決議對學生規制或不利之事件，對於學生，本就是一種不公平的程序性突襲。加上校方公然違反議事程序，不尊重與會代表的要求等，都在在成為校方踐踏校園民主，漠視學生權益的鐵證。」另根據學術論文或相關報導指出，主導本次修法的戴嘉南校長和吳連賞副校長，皆曾有過以「高師大」行政職身分為國民黨候選人站台之記錄。江昱欣認為「他們為自己認同的候選人站台，卻對校內師生團體表達訴求的自由加以限制，根本就是意圖打壓異己的兩套標準，心態十分可議」呼籲更多人站出來，為這種反民主的作為發出不平之鳴。

    在場學生預告，暑假將會持續發起「學權運動」，進行網路連署活動，並與各校學生共同進行「大學學生權利評鑑調查」，將在月底前公布「十大學生沒人權大學」及「十大宿舍不自由大學」等排名，供高中生作為選填志願的參考。暑假亦不排除串連北部學生共同到教育部進行陳情活動。

共同發起團體：高師大學生、高雄大學蚵仔寮集思社、打狗柴山大學學生權益促進聯盟(中山大學)、成功大學零貳社、臺北教育大學學生會、台灣師範大學學生會、台灣大學學生會、台灣師大人文學社、高雄醫學大學學生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全國教師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勞工陣線、Bravo!臺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
全國教師會新聞稿
全教會呼籲：

高師大應以具體行動落實校園民主

重拾社會對師培大學的辦學信心

針對高雄師範大學在校務會議中決議，在該校「學生獎懲規則」中增訂「未經學校同意，而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者，應記予大過處分」的處罰條款，以及高師大校長戴嘉南在校務會議上表示：「舉凡學生會、學生代表大會、系學會及高師大任何系所，皆不得以高師大的名義如『高師大某單位』、『高師大某身份』從事對外活動，包含連署聲援、遊行等。」甚至「老師對外發言也需要送公文簽准」等言論，全國教師會表達以下意見：

一、集會遊行是人民基本權利，大學自治不是校園戒嚴的護身符：集會遊行是受憲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學校所有章則不應侵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高師大在校務會議所修正通過的「學生獎懲規則」自始無效，所謂師生不得以「高師大某單位」、「高師大某身份」從事對外活動的說法，對高師大師生亦無任何約束力，高師大校長應為其失言公開道歉並儘速謀求補救措施。

二、學校應鼓勵並保障師生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全教會樂見並且鼓勵師生關心校園公共議題，以本案為例，學生宿舍要如何管理，本來就屬校園公共事務，我們以為，高師大學生完全有能力經由公共討論，提出各方可以接受的宿舍管理自治方案，校方應鼓勵師生對校園公共議題發表意見，對於學生所提出的「教育即自由的實踐，身體及行動自主權應交還學生」、「均衡校區資源，校區分割的成本不應由學生負擔」、「催生民主友善的大學校園」等訴求，高師大校方應予充分尊重，並將學生意見納入相關校務決策。
三、師培大學應營造校園民主氛圍：只有具批判思考與尊重多元的老師才能培育出進步的現代公民，台灣的中小學師資培育政策，已從一元邁向多元，高雄師範大學作為重要的師培機構，尤應營造尊重多元的校園民主氛圍，致力涵養準老師的民主胸襟，方能從根本提昇學校教師參與校務的能力、落實校園民主。

全教會必須指出，高師大校方諸多不符民主人權的作為，不僅與當前尊重多元的社會氛圍格格不入，更是校園民主的一大警訊，為保障台灣人權，《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業已於去年12月10日生效，各級學校不能自外於社會，企盼高師大全體師生能以具體行動落實校園民主，重拾社會對師培大學的辦學信心。

臺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 新聞稿

高師大限縮學權雙縛術　漠視學生人權、性別人權

還我學權 反對戒嚴　宿舍解禁有理 集遊管制無理

高師大企圖藉由「還身體自主權」、「要求均衡校區資源的分配」、「還學生校務協商權」、「解宿舍門禁」的遊行為理由，限縮學生集會遊行的權益，漠視學生人權、性別人權，公然打壓學生集會遊行自由權利，呼籲全國大專院校重視學生權益、性別權益。

1． 中央濫權　上行下效　師大轉型　轉趨保守

高師大「未經學校同意從事請願、集會、遊行活動者將記大過」規定，違反憲法保障之人民基本權。陳雲林來台，侵犯人民言論、集會遊行自由，臺灣集會遊行法一日不改，一日不廢。中央行政濫權，高師大有樣學樣！上行下效！師範大學近年來轉型改制綜合大學，卻越改越退步，越改越保守！
2． 漠視學權　校長道歉　各校檢討　馬上解禁
高師大校長違法濫權，死不認錯，應立即道歉！相關限縮學權的條文，並非僅高師大如此，台師大、彰師大更是行之有年！漠視學生人權！臺灣各大學應全面檢討限縮學生基本權利的法規，馬上廢除！馬上解禁！ 

高師大性別教育所所學會、高師大同志文化研究社，每年都參加同志大遊行，加入各項性別權益連署，都不需要經過學校同意，但此法通過後，便需經學校同意！

依集會遊行法之規定，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遊行係指於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集體行進。依校務會議校長的解釋，只要以高師大學生或社團名義，即是以校方名義進行集會遊行，皆需經過申請！
3． 師長放手　宿舍自治　學生自律　解除門禁

本次高師戒嚴的初始源頭為「解除宿舍門禁」的問題，高師師長仍想辦法做盡手腳。高師大正企圖在暑假召開行政會議，以家長及教師意見，否決7成以上學生解除門禁的訴求。大學生已經都是成人，完全忽視學生行動自由基本權益。請教師、家長們高抬貴手，讓學生宿舍自治，培養自律，解除門禁。不要讓學校圍牆、宿舍門禁閉學生，一牆之隔，外宿生與住校生兩個世界！夜中宿舍火警，學生一個也逃不掉，安全堪慮！學生關在門外，露宿街頭，師長又何其忍心？請師長放手，解除門禁，讓成人學生們宿舍自治、學生自律。

野莓再起　學權齊力　集遊解禁　廢除門禁
相關資料、新聞及言論：

校務會議報告：未經學校同意從事請願、集會、遊行活動者將記大過

這次的校務會議針對先前學代會發起「高師崛起」大遊行的事件，增

修了「未經學校同意，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活動者」

應記予大過的條款。  

此條款我們原以為是學生以高師大校方的名義發起活動，將被記過處

份，因此在表決時，雖然學生代表提議刪除，但卻獲得壓倒性的通過。  

此案一過，在場有老師詢問，若是以學生會的名義發起遊行或請願活

動，是否也大過處份？

校長表示，舉凡學生會、學生代表大會（學生議會）、系學會或是高

師大任何系所（含教師），都不得以高師大的名義從事對外活動，如

連署聲援、遊行等活動，皆不能以「高師大某單位」、「高師大某身

份」為之，連老師也不例外。  

老師提問：「這樣是不是連系所老師要對外連署發言都要經過學校同意呢？」

校長表示，需要簽準（就是要送公文請校長點頭）。又說，只要是好

的都可以，但是有影響校譽的就不行。  

此話一出，全場嘩然，立刻開始了一系列的攻防戰。學生代表表示，

此案違反了憲法保障中的集會遊行自由。校長說，大學可以自己訂定

校規。學生表示，所謂子法不能與憲法抵觸，這是基本常識，即使通

過也沒有效力，因此提出附議動議，要求重行表決。但是校長在一秒

內的時間，以在場無人附議為由，馬上跳至下一案，甚至連話都不  

讓學生說完。

會議結束前，為了繼續杯葛侵犯學權的「集遊法」規則，學生代表  

發表先事聲明，要求校務會議的秘書將以下發言列入會議記錄：

「本席○○○，校務會議代表暨學生代表大會主席，認為982校務會議   

  提案內容之提案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獎懲規則修正條文」，  

  其第四條第三項第16款「未經學校同意，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

  集會、遊行活動者」應記予大過。

  此法經校務會議主席（校長）說明後，日後舉凡學生會、學生代表大  

  會（學生議會）、系學會或是高師大任何系所（含教師），都不得以

  高師大的名義從事對外活動，如連署、遊行等活動，皆不得以「高師  

  大某單位」、「高師大某身份」從事之。  

  本席認為，此規定違反憲法中所保障的集會遊行自由，有違法和違憲  

  之嫌，請教育部主管機關核定此規則時，予以審查。必要時，向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申請統一解釋。請校務會議秘書將本席以上發言列入會  

  議記錄，謝謝。」  

但是校長表示，個人聲明不得列入記錄，如要列入，需要經過表決！學  

生代表認為，校務會議委員之發言，本來就有列入記錄之必要，因為人  

人需對自己的言論負責，豈有透過表決將學生的言論排除不列入記錄的  

道理，這是會議規範基本的常識。  

但校長表示，個人聲明，憑什麼列入記錄。如果對學校意見，歡迎寫信  

向教育部申訴，沒有必要列入。

這時，有老師提議，此案因為剛剛有時間壓力的問題，所以提案沒有充  

分討論，是能否能再進行一次的表決？校長表示，已經決議的事情不能  

再進行表決。我們可以等下次校務會議再討論。並且告知學生代表，有  

問題可以下次開會再討論。

學生代表表示，自己任期只到這學期，因此下次的校務會議，不在本人  

負責的範圍之內。除非本案打銷，否則我聲明列入記錄。代表學生不為

違法的校規背書。

最後，校長直接宣布散會，目前「未經學校同意，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  

願、集會、遊行活動者」應記予大過的條款，算是通過。  

學生代表的聲明是否列入，雖然秘書有拿張紙條給我們，請我們寫下發  

言內，但散會時由於我們在跟其他老師討論亦探，秘書已先行離開，事  

後我門特別將發言內容 email給主秘室的秘書，至於結論如何，目前無  

從得知。

此部分報告完畢。

註：這次校務會議共有11席學生代表，只有學代會的代表一個人出席。  

三名學代列席互相照應。  

其餘五院學生代表、學生會代表、研究生等10名代表皆未出席。

除非有同學去坐老師的位子，否則在學生席上我們沒看到其他同學  

不知道人事室和課外組在指派學生代表時，出了什麼問題。

出席學生 董泓志 

列席學生 施佩吟 簡伯任 謝秉佑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n/22/today-t1.htm

高師大搞戒嚴？集會遊行未報准記大過

老師對外發言 也要先簽報

〔記者曾韋禎、郭芳綺、胡清暉、陳怡靜／綜合報導〕高師大學生若

未經學校同意，以學校名義請願或集會遊行，記大過處分！ 老師對外

發言及連署，也要先簽報校方同意。

高雄師範大學本月十八日舉行校務會議，會中決議在學生獎懲辦法中

增訂「未經學校同意，而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者，應

記予大過處分」的集遊法規範條款，引發部份師生強烈不滿，批評校

方作法荒謬、箝制言論自由。

此風波導因於今年三月廿五日，高師大兩百餘名學生在燕巢校區參與

「高師崛起」大遊行，爭取身體及行動自主權，要求校方不得片面變

更學生生活規範，此遊行也獲部分教授的聲援。

高師大學生代表大會主席董泓志說，這場遊行曾先向校方提出申請，

卻遭學務處否定，學生不從，繼續遊行，導致校方決定把集會、遊行

等行為都列入學生獎懲規章中。

校長強勢主導 列獎懲規範

參與校務會議的董泓志表示，會議當天並未充分討論增訂條文即逕行

表決，結果三十九票贊成、十票反對，獲得通過。有老師認為程序太

倉卒，要求重新討論，卻遭到校長否決。

憤怒的學生於是把會議過程貼上網路，詳述校長戴嘉南在會議上的言

行，包括要求所有師生、系所和學生組織，皆不得以高師大的名義從

事連署、遊行等對外活動。

至於是否連老師對外發言也須經學校同意？戴嘉南當場回應說須簽准

，還說：「只要是好的都可以，但是有影響校譽的就不行。」

董泓志批評，將集遊法列入大學規章裡，規範學生一舉一動，已涉及

違憲，要求將發言列入紀錄，但戴嘉南反駁說，大學可以自訂校規，

而且個人聲明沒資格列入紀錄。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蔡麗玲直言，台灣集遊法已備受非議，

校方卻還將集遊法帶到校園，只會增添社會反感；地理系教授齊士崢

更直呼：「荒唐！」他表示，只要有「高師大」這三個字，不管參加

活動或接案子，都要先向學校上簽呈報備，這種規範太奇怪。

高師大校長戴嘉南說，台師大和彰師大的學生獎懲規章都有相同規定

，既然同屬師範體系，高師大沒有理由不增訂，社會對師範學院學生

的期待遠比台大和政大更嚴格，學生若有意見可向教育部陳情，若仍

有意見，可在下次校務會議中再提出討論。

教部：師生也有集會自由

台師大主任秘書林安邦和彰師大學務長姚凱表示，學生獎懲辦法中雖

有這項規定，但是多年前所訂，須視情節輕重再做討論。

不過，台大、台科大等校學生會長都批評高師大作法荒謬、讓人傻眼

；民進黨立委管碧玲亦表示，校方這種心態是舊時代的思維，嚴重落

伍。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楊玉惠認為，批判時政本來就是學者的社會功能

，師生也有集會自由，學者若沒有兼行政職，限制其對外活動或發言

就過當了。

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徐永明認為，老師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是

合在一起的，既然學術論文有出現系所名稱，為何對外發言或連署不

能用？高師大此舉是變相在民主時代搞戒嚴，是台灣教育的大倒退。

集會遊行 高師大祭出大過

更新時間：2010-06-22 22:39:35  

記者／作者：呂苡榕 

【記者呂苡榕整理報導】高師大的學生最近有點悶，因為學校開始「

戒嚴」。校方規定，未來學生若以學校名義參與集會遊行，可能會被

記大過處分。老師對外發言及連署，也要先簽報校方同意。新規定引

發部分師生反彈，高師大表示，新規定是為了讓校園大部分師生，在

不被打擾的環境下從事研究和學習。 

高師大對集會遊行的限制起因於今年3月25日，兩百餘名學生在燕巢校

區參與「高師崛起」大遊行，爭取身體! 及行動自主權，要求校方不

得片面變更學生生活規範，那次遊行也獲得部分教授的聲援。 

高師大學生代表大會主席董泓志說，這場遊行曾先向校方提出申請，

卻遭學務處否定，但學生仍繼續遊行，導致校方決定將集會、遊行等

行為都列入學生獎懲規章中。 

6月18日的校務會議中，高師大通過學生獎懲辦法，「未經學校同意

，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者，應記予大過處分」這樣的

條款引發部分師生不滿，批評校方作法荒謬、箝制言論自由。 

校方表示，這項提案是由師生共組的「學生事務委員會」向校務會議

提出，投票後通過。不過，當天參與校務會議的董泓志反駁，會議並

未充分討論增訂條文即逕行表決。也有老師認為程序太倉卒，要求重

新討論，卻遭校長否決。 

除了集會遊行的限制，校長也要求所有師生、系所和學生組織，皆不

得以高師大的名義從事連署、遊行等對外活動，就連老師對外發言也

須經學校簽准，且不能以學校名義對外發言。 

雖然校方認為是為了保障大部分師生，擁有單純的研究和學習環境，

但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楊玉惠認為，批判時政本來就是學者的社會功

能，師生也有集會自由，學者若沒有兼行政職，學校卻限制對外活動

或發言，做法確實過當。 

咄咄集：不可思議的校園戒嚴 ◎羅德水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40146 

◎記者/作者：羅德水 

■羅德水 

高雄師範大學日前召開校務會議，通過在《學生獎懲規則》中增訂

「未經學校同意， 而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者，應記

予大過處分」的規定，引起各方議論 。據學生表示，學校之所以提

案限制學生權利，係因在校方以「校內申訴管道暢通」 為由否定了

學生的遊行申請之後，學生仍繼續遊行的結果。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實在很難想像，在台灣解嚴已經20餘年的今天

，竟然還有大學如此箝制師生的基本權利。 

大學自治不是校園戒嚴的護身符。集會遊行本來就是受憲法保障的

人民基本權利，學校所有章則都不應牴觸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當集會遊行法屢屢被進步社團批評為違憲惡法時，高師大校方竟然

想出在《學生獎懲規則》中嚇阻學生集會遊行的招數，嚴重悖離社

會進步價值。 

學生宿舍要如何管理，確屬校園內部事項，並非不能理性討論，校

方擔心取消門禁後可能引起正反不同意見紛擾的用心，相信外界也

不難理解。重點是，追求真理、批判精神、關心公共事務，不僅是

大學的重要精神，更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內涵。以本案為例，我們

以為，高師大學生完全有能力經由公共討論，提出各方可以接受的

宿舍管理自治方案，然而，面對學生發起遊行要求「催生民主友善

的大學校園」，高師大校方不僅無力順勢引導學生參與討論，甚至

反過來以由上而下的威權管制進一步扼殺校園民主，實在是對大學

自治與校園民主的褻瀆。 

到底誰影響了誰的校譽？高師大校方之所以限制學生基本權利，主

要是擔心學生影響所謂的校譽，殊不知，比起學生發起的遊行，高

師大校長戴嘉南在校務會議上種種言論，諸如「舉凡學生會、學生

代表大會、系學會及高師大任何系所，皆不得以高師大的名義如『

高師大某單位』、『高師大某身分』從事對外活動，包含連署聲援

、遊行等」，甚至「老師對外發言也需要送公文簽准，只要發言內

是好的都可以通過，但影響校譽就不行」，更起了讓高師大的反動

形象迅速深入人心的關鍵作用。究竟誰才是影響高師大校譽的罪魁

禍首，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大學如果不能引領社會進步倒也罷了，總不能自甘墮落成自外於社

會的封建堡壘。哪裡還需要什麼大學評鑑？高師大的校園戒嚴已經

為台灣高教寫下墓誌銘。 

（教師）

高師大生參加集會遊行 將記過處分

發表於 2010 年 06 月 24 日 由 admin 

公視新聞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151843

高師大生參加集會遊行 將記過處分

未來高師大的學生，如果以學校的名義參與集會遊行，可能會被記大

過處分。高師大在上週 的校務會議中，增加這樣的新規定，引發爭

論。有學生和老師認為，這樣的規定並不合理，限制言論自由。

今年三月，高師大學生為了爭取宿舍取消門禁，在校園中發起遊行，

沒想到這樣的行動，竟然讓學校加強對學生的管理。高師大新通過學

生獎懲辦法，只要以學校的 名義，從事請願與集會遊行，學生就會

被記大過。面對新規定，學生有不同的看法。

校方表示，這項提案是由師生共同組成的「學生事務委員會」向校務

會議提出，校務會議以33票對4票，通過這項新規定。

學校認為，新規定是為了讓校園大部分師生，在不被打擾的環境下從

事研究和學習，另外老師的部份，也同樣不能以學校的名義對外發言

。學校一心維護校譽，但卻 引發外界箝制自由的質疑，校規規範的

界限，恐怕還需要更多討論來釐清。

記者呂宗芬陳顯坤高雄報導

校規增遊行記過 高師大生抗議

發表於 2010 年 06 月 24 日 由 admin 

蘋果日報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606846/IssueID/20100623

【周昭平╱高雄報導】高雄師範大學校務會議日前決議，在學生獎懲

辦法中增訂「未經學校同意，而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

者，應記予大過處分」，引 發部分學生質疑箝制言論自由，打算串聯

其他學校向教育部申訴；校方表示，這是為避免個人或社團濫用學校

名義發表意見，非箝制言論自由。

教部：學生可提申訴

高 師大本月十八日校務會議決議，在學生獎懲辦法中增列該項集遊法

規範條款，引發學生抗議。高師大學生代表大會主席董泓志說：「集

會遊行是《憲法》保障權益， 怎麼可以用校規規範！」打算串聯其他

學校向教育部申訴。

該校主任秘書鍾蔚起說，今年三月，部分學生未經該校學代會及校方

同意，即以學代會名義遊 行，校方才決定訂定規範，要求學生以「學

校名義」從事請願等活動前，需經校方同意，「要代表學校總是要學

校知情同意」，未限制個人或團體對外參加集會遊行 或發表言論權利。

教育部高教司長何卓飛說，個人自由表達意願是《憲法》保障言論自

由範疇，但「個人不能代表學校，應考量學校立場」，尊重校方決議，

但建議應多考量社會觀感，學生也可依民主程序提出申訴。

大學校園 重新戒嚴   

副校長可以為國民黨輔選 學生不能請願集會遊行 

◎ 江昱欣   

高師大校方上週校務會議祭出「未經學校同意，而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

者」應記大過處分的校規，這種戒嚴復辟的心態令人不齒。消息見報後，校方派出吳連

賞副校長出來說明，非但沒有道歉或檢討，還表示：這條校規是符合民主程序通過的，

並且只限制師生以「學校名義」參與。  

且先不說吳副校長口中的民主程序是什麼，吳副校長在校外的另一個身分，是國民黨大

高雄市長參選人黃昭順市政顧問團的副召集人，而在黃昭順網站的新聞稿也清楚表明，

他確實是以「高師大副校長」的頭銜出席相關活動，校方這半年好像也沒對吳副校長的

參與表示任何意見。那為何勢單力薄的學生，表達與自己息息相關的訴求，或者參與社

會運動，盡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時，校方卻要用這種校規來規制他們？  

再談所謂民主程序。校務會議是大學的最高決定意思機關，依照我國大學法第三十三條

，學生出席校務會議的代表卻只有十％的低保障。以高師大為例，這次能夠出席校務會

議的同學只有十一席，就算全部出席並投下反對票也無法改變多數師長強行通過之結果

。這和目前我國一黨獨大的國會非常相像。但國會還有機會改選，這樣學生參與的低保

障卻已經存在了十幾年，若相關單位不謹慎思考配套，不知又會犧牲多少學生在校內生

活與學習的權利。

高師大校方這種「兩套標準」，並制定公然違憲的校規意圖作為打壓異己工具的手段，

將是解嚴後大學自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我們必須嚴肅以對，並且積極反對，否則，今

天的高師大，會不會就是明天其他校園的光景？  

（作者曾任高雄大學第九屆學生議會代理議長）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n/23/today-o1.htm 

戒嚴幽靈在校園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x112010062300452,00.html  

2010-06-23 中國時報 【林佳範】  

台灣民主化二十幾年，但校園的管制心態，似乎仍停留在解嚴前。  

去年馬公高中學生不滿學校要求在運動服上繡學號，而製作部落格來尋  

求連署並向學校反映學生「校園民主」的意見，即被以「破壞校園秩序」

記大過處罰，並召集班長嚴禁討論此事。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高師大兩百  

餘名學生在燕巢校區參與「高師崛起」大遊行，爭取身體及行動自主權  

，要求校方不得片面變更學生生活規範，結果，校方在本月十八日舉行  

校務會議，決議在學生獎懲辦法中增訂「未經學校同意，而利用學校名  

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者，應記予大過處分」的集遊法規範條款。

  　台灣的民主化，也是從街頭的抗議開始，甚至教師或學生團體，也  

都曾在街頭上學習這民主的一課。然而，在過去特別權力關係的法理支  

持下，縱使在校園外受憲法保障的和平集會遊行權利，校園內仍以教育  

之名，行「戒嚴」之實。二○○五年的釋字第三八二號，即打破如此的  

法理，甚至晚近的釋字第六五三號更主張受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不得因  

為其身分而被剝奪，依許宗力大法官言，所謂「特別權力關係的幽靈」  

，在釋字第六五三號已被「致命的一擊」；學生受憲法所保障的人權，  

在法律上當也不應喪失。

  　根據報載，高師大校長在校務會議中表示，「所有師生、系所和學  

生組織，皆不得以高師大的名義從事連署、遊行等對外活動…老師對外  

發言也須經學校同意？…（校長）當場回應說須簽准，還說：『只要是  

好的都可以，但是有影響校譽的就不行。』」這樣的想法與言論，很難  

相信是出自一位大學校長之口，完全違背大學追求真理，應維護講學自  

由的氣度與高度。這種言行本身，反而才是毀損高師大的校譽。

  　更令人驚訝的是，高師大校長更表示，其他師範校院也有類似的校  

規，且本來師範校院即必須更加嚴格，來正當化其管制心態。這種想法  

，顯然仍停留在教改之前的想法，一九九九年所通過的《教育基本法》  

第二條已明訂「民主素養」、「法治觀念」、「基本人權的尊重」的民  

主教育目標，師資培育機構更應脫離過去的威權管制心態，否則如何能  

透過身教或言教，來達成民主的教育目標。  

  　我國在去年通過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公約》。據兩公約施行法規定，各級行政機關必須在兩年內修  

改相違背的規定，當然也包括各大學的校規。高師大不僅逆向而行，更  

以落後的規範，來正當化自己的作為，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夕！  

　（作者為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小組委員、台灣師大公領系副教授、

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觀察筆記》大學之道 

【2010-06-23，自由南部版評論】《觀察筆記》大學之道-(記者/黃明裕) 

同屬師範體系，就要威權、戒嚴心態？ 

同屬師範體系，就要向反動逆潮看齊？ 

高雄師範大學增訂集遊法規範條款，以及老師對外發言及連署也要報

請校方同意，引發軒然大波。 

校長戴嘉南表示台師大、彰師大都有相同規定，高師大沒有理由不增

訂的說法，實在奇特。 

大學校長耶，地位何其崇高，怎麼做小了？ 

大學，引領社會思潮，變化國家體質，提升國民素質。不管在哪一個

時代，哪一種政治體制，大學的角色巍然屹立，各方尊重。 

戴嘉南追隨箝制言論的做法，不是往歷史專制的死胡同裡鑽，難道是

走在民主的先進行列裡？ 

大學必須有充分的自由，有開闊的治校氣氛，才會培養出大氣的學子

，未來的台灣社會天空始有泱泱大度的領袖出現，一如戴校長，藍綠

對立的狹隘器識有望化解？ 

在一個封建、硬邦邦的架構中，創意的訓練完全不可得。 

同屬師範體系就要教育出同一個模式的人嗎？幸好師範體系現在不一

定要教書，不然這種校規觀念下出來的老師，怎麼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戴校長以為如何？

（記者黃明裕）

【2010-06-23，自由廣場】教育部是共犯！(林少軒) 選項 

前日高師大校務會議增訂「未經學校同意，而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

、集會、遊行者，應予記大過處分」的集遊法規範條款。該校戴校長

對媒體說：「學生若有意見可向教育部陳情，若仍有意見，可在下次

校務會議中再提出討論。」 

其實，從這幾年來，持續推動學生自治工作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

，教育部在面對學生自治事務及校內學生權益事件的態度上，有很大

的轉變。 

以前，各校發生學生權益事件，主管學生事務的教育部訓委會，一定

第一時間跳出來呼籲師生彼此溝通、互相尊重，並且重申教育部維護

合理學生權利的立場。然而，我們可以發現，面對校內學生權益受到

傷害，我們看不見新政府上台之後的訓委會，有任何的作為及聲明。 

尤有甚者，教育部從今年開始，在沒有和學生代表協調的情況之下，

改變學生自治諮詢小組的遴選方式。取消原本學生可以自我推薦的遴

選方式，改由必需經過學校的推薦；取消原先學生評審可以參與初選

事務的機制，改由初審名單須經各區學務中心篩選通過，甚至還不願

意公布初審通過名單；原本學生代表可以自己推選學生評審，現在則

需要教育部的圈選同意。 

在這樣的遴選制度之下，我們怎麼期待，當各校學生權益受損

